
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仪器共享管理系统运行办法（暂行） 

为保证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以下简称区域中心）仪

器共享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共享系统”）的可靠运行，切实保障区

域中心内大型仪器的共享公用，特制定共享系统运行办法。本办法作

为《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仪器设备共享公用管理办法（试

行）》的附件实施。 

第一章  区域中心成员单位及共享系统用户 

第一条 区域中心成员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基因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第二条 共享系统用户包括普通用户、仪器操作员、所级管理员、

区域中心管理员。 

第三条 普通用户是指区域中心成员单位内部固定编制的研究组或

者研究组的成员（包括事业编制职工、项目聘用职工以及

在学研究生），希望使用区域中心所属大型仪器，并在同意

本办法所述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上自愿注册的情况用户。 

第四条 仪器操作员是指在共享系统内对区域中心大型仪器进行静

态数据管理，并负责普通用户对大型仪器预约的审核及完



成的大型仪器操作及使用人员。 

第五条 所级管理员是指在共享系统内负责所属成员单位内大型仪

器加入区域中心申请的初次审核并将申请提交至区域中心

管理员、负责管理所属成员单位内仪器操作员及普通用户

的注册审核和停用的具体负责人员。 

第六条 区域中心管理员指在共享系统内负责区域中心内设立或取

消成员单位及成员单位的所级管理员、负责加入区域中心

大型仪器申请的最终审核的具体负责人。 

第七条 区域中心管理员由区域中心管委会确立；所级管理员由各

成员单位确立后报备区域中心办公室。 

第二章  区域中心大型仪器的入围 

第八条 凡符合《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仪器设备共享公

用管理办法（试行）》中区域中心大型仪器设备入围条件的

大型仪器设备均可以申请加入区域中心。 

第九条 申请加入区域中心的大型仪器设备，需在区域中心的网站

上下载填写《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入网申请表》

（见附件 1），提供能够阐明仪器设备指标参数的仪器说明

书复印件，并在共享系统中如实、准确录入相关仪器信息

数据，经所级管理员审核同意后，将申请提交至区域中心

管理员审核批准。经审核批准同意的仪器即入围区域中心。 

第十条 仪器入围区域中心后，即承担《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

域中心仪器设备共享公用管理办法（试行）》所述的义务，



同时享受该办法所述的权益。 

第三章  普通用户的注册 

第十一条 需要办理注册的普通用户，可在区域中心的网站上下载或

者到普通用户所在成员单位所级管理员处申请领取《北京

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用户注册申请表》（见附件 2），

填写相应内容，并在共享系统中填写注册信息后，将注册

申请表交至普通用户所在成员单位的所级管理员处审核。

经审核同意的用户即成为区域中心的注册普通用户，行使

区域中心普通用户的权利，履行普通用户的义务。 

第十二条 普通用户享有以下权利： 

1、 随时查询、预约、使用区域中心大型仪器； 

2、 随时核实账户内的大型仪器的预约、使用及付费情况； 

3、 对于账户内预约、使用及发生的费用申请区域中心进行

复核； 

4、 对于经与区域中心核实、非账户内预约、使用及发生的

费用，有权拒绝使用及付费； 

5、 对在预约及使用大型仪器过程中的服务进行投诉或评议； 

6、 可以随时更改账号的密码。 

第十三条 区域中心普通用户须履行以下义务：  

1、提供及时、详尽及准确的个人信息； 

2、对因用户账号及密码保管不善而产生的后果负全部责任。 

3、对使用其账户在共享系统内从事的所有活动和事件负责。 



4、完成预约后，按照预约时间使用仪器，并支付各项费用。 

5、鉴于大型仪器设备使用的特殊性，遇有预约机时必须调

整的情况，应接受仪器管理员或办公室人员的协调与安排。 

6、发现用户账号管理存在安全漏洞或者发现账号被非法使

用，应立即通知区域中心管理员。 

第四章  共享系统内仪器设备的预约 

第十四条 已经纳入共享系统的区域中心所属仪器设备（以下简称“共

享仪器”），其使用预约分为两种类型：机时预约和项目预

约。机时预约是指用户预约共享仪器的使用机时，在预约

的时间内独立或者在仪器操作员指导下使用仪器，并按照

使用机时支付相关费用；项目预约是指用户委托仪器操作

员使用共享仪器进行样品的分析测试，并按照测试样品数

量支付相关费用。 

第十五条 区域中心内普通用户使用共享仪器须登录账号后填写业务

委托书进行预约。区域中心外的合作用户由仪器操作员代

其在共享系统中填写业务委托书。在填写业务委托书时，

须提供预约人的真实姓名、单位及联系方式。预约成功与

否须经仪器操作员审核。 

第十六条 仪器操作员对所有预约须在 24小时内（含）给与审核回复

（无论是否同意）；如同意，在业务委托书中“答复”栏填

写同意，并选择“同意”项提交；如不同意，在“业务委

托书中答复”栏中简述不同意理由，并选择“否决”项提



交。 

第十七条 仪器操作员有义务提醒区域中心各成员单位普通用户在使

用共享仪器时，按照本管理办法，统一通过共享系统进行

网上预约，减少其他形式预约。如果其它形式预约与网上

预约冲突，以网上预约为准。在共享系统正式启动初期，

对已用电话进行的预约，仪器操作员应代其填写业务委托

书，并按预约审核程序进行审核（即完成网上预约审核过

程）。 

第五章  共享仪器的使用 

第十八条 用户完成预约，并经仪器操作员审核同意后，须按照预约

的时间使用共享仪器或者递送样品。 

第十九条 仪器操作员在接收用户样品时，须进行样品登记。原则上，

须打印样品登记表，由送样人签字后仪器操作员才予以进

行样品的分析测试。 

第二十条 仪器操作员在对预约审核同意及样品登记后，须及时进行

检测分析、标识完成、发放结果记录登记及工作机时记录

等录入工作。 

第二十一条 用户完成仪器使用或分析测试后，由仪器操作员填写业

务委托书中使用时间、测试样品数、总价、付费与否等内

容，用户确认后打印双份，经用户及仪器操作员双方签字，

用户及仪器操作员各执一份备查。 

第二十二条 用户取消预约时，仪器操作员须按照本办法中相关标准



及办法进行处理。 

第六章  共享仪器的收费 

第二十三条 在预约成功后，用户须按照预约时间使用仪器或递送样

品，共享仪器使用完毕后需要支付相关费用。用户因故取

消已经完成的预约，需要提前网上申请、并通过电话或其

他有效措施通知仪器操作员取消预约，将不收取普通用户

任何费用，否则，将按照原预约情况收取 50%的使用费用。 

第二十四条 区域中心每半年进行一次共享仪器使用费用结算。使用

费用统计截至时间为 5月 15日和 11月 15日。 

第二十五条 区域中心管理员每半年统计并汇总一次全部共享仪器

的收费明细表，于 5月 20日前及 11月 20日前统发至各成

员单位所级管理员。区域中心各成员单位依照此表进行一

次使用费用结算。 

第二十六条 各成员单位所级管理员每年 5月 31日和 11月 30日前

负责完成与本单位有关的，包括收费及付费情况在内的所

有明细表的审核，并且完成相应费用的收缴支付。 

第二十七条 用户发生费用，将根据用户所在成员单位所级管理员的

指示进行付款。 

第二十八条 区域中心各成员单位之间的缴费、收费采取差额收取的

办法。各成员单位依据区域中心管理员核发的收费汇总表

先进行互相抵消，抵消部分的收费由各成员单位所级管理

员在所内二次落实，未抵消部分可以采取支票形式的付款



并开具相应发票。 

第七章  共享仪器的管理 

第二十九条 在共享仪器预约使用过程中，如果仪器操作员需对网上

的仪器相关信息，包括：仪器管理、标准管理、样品价格

管理、分析项目和仪器操作组管理等内容进行修改时，需

与所级管理员沟通，确定修改内容，然后由所级管理员提

交区域中心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修改。 

第三十条 共享仪器如需进行维护和检修，在不影响用户使用仪器设

备的情况下，仪器操作员应尽可能提前在共享系统中进行

仪器维护检修预约，通知用户避开维修时段；对已经在此

时段完成预约的用户，需要主动与用户进行沟通，并优先

为其安排后续机时或服务。 

第三十一条 如遇共享仪器大修或人为不可控因素等原因需暂停使

用，需及时通知区域中心管理员，以便区域中心及时采取

相应措施。 

第八章  共享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第三十二条 共享系统在正式运行后，由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负责运

行、维护和管理。 

第三十三条 区域中心办公室负责制订共享系统软硬件系统购置、运

行以及维护经费预算，报区域中心管委会批准后执行。此

经费在院计财局下拨的区域中心运行补贴费用中列支。 



第三十四条 共享系统各类用户的培训，由区域中心办公室负责组织

进行。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共享系统所记录的共享仪器购置金额、使用时间、测试

样品数、有效机时等内容，以及区域中心对仪器操作员服

务质量（包括预约审核及时与否、分析测试完成情况、用

户评议等）的抽查情况都将作为《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

区域中心仪器设备共享公用管理办法（试行）》中“大型仪

器设备开放运行补贴”发放标准、大型仪器设备考核评估

及奖励处罚等内容的数据采集来源。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另行补充。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北京生命大型仪器区域中心办公室负责解释。 

 


